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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iii) 根據相關監管機構和本公司上市地的要求，履行相關的批准程

序，並向相關監管部門備案（如需要）；及

(iv) 辦理註銷回購股份以及簽署及辦理其他與回購股份相關的文件

及事宜。

(c) 回購授權有效期（「有效期」）指由本特別決議案通過當日至下列之較

早日期結束：

(i)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當日；

(ii) 




